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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文电能 股票代码 3009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子健 殷凤姣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西太湖经济开发区
长帆路 3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西太湖经济开发区
长帆路 3 号

电话 0519-69897107 0519-69897107
电子信箱 zhangzijian@swdnkj.com yinfengjiao@swdnkj.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27,321,420.04 525,530,619.11 3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27,651,959.10 79,757,563.81 6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114,052,752.66 77,879,715.77 4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3,399,649.72 46,520,568.23 -193.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09 0.76 43.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09 0.76 4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2% 15.39% -1.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2,076,156,319.80 1,519,158,119.58 3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267,158,900.77 715,764,680.80 77.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7,820

报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芦伟琴 境内自然人 43.47% 61,000,000 61,000,000
施小波 境内自然人 10.26% 14,400,000 14,400,000
常 州 市 能 闯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7.84% 11,000,000 11,000,000

常 州 市 能 学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28% 6,000,000 6,000,000

常 州 市 能 拼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28% 6,000,000 6,000,000

共 青 城 德 赢
投 资 管 理 合
伙企业 （有 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3.73% 5,228,700 5,228,700

李春梅 境内自然人 1.15% 1,610,000 1,610,0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海富通
改 革 驱 动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1.08% 1,512,207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鄄
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68% 952,347 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中海能源
策 略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其他 0.49% 691,423 3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芦伟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施小波之母亲 ，施小波为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 ，并担任公司股东常州能闯 、常州能拼 、常州能学和共青城德赢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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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

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开发行了 3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联创转债，债券

代码：12810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
则》”）《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
定，“联创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
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鉴于公司于近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但本次回购注
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联创转债”转股价
格不变。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
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
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历次调整的情况
（1）根据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预案》，以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数（2,4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不送红股。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根据《募
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 18.82 元 / 股调整为 14.48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除权除息日）起
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2）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办理完成了 4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总股本由 929,146,873 股减至 929,025,193 股，共计 121,680 股的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
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0131%，回购价格为 4.11 元 / 股，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500,104.80
元。 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情况，“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20]2081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8,867,915 股（A 股），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新发行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发行价格为 9.01 元 / 股。 以截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总股本 929,028,087 股为计算基
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47,896,002 股。

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4.48 元 / 股调整为
13.86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11 月 18 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09）。

（4）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
作，新增股份 15,247,500 股，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截至 2021 年 5 月 6
日公司总股本 1,047,899,305 股为计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63,146,805 股。

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3.86 元 / 股调整为
13.74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5 月 13 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

（5）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0.157507
元。 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3.74 元 / 股调整为
13.72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6 月 7 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8）。

（6） 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办理完成了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注销事宜， 共注销 255,000
股，截至 2021 年 8 月 2 日公司总股本由 1,063,158,702 股减至 1,062,903,702 股。 本次注销股份
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02%。 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情况，“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4）和《关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5）。

三、本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办理完成了 7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截

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由 1,062,904,878 股变更为 1,062,810,238 股， 共回购注销
94,640 股，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01%，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本次用于回购的
资金总额为 387,259.53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

根据上述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情况，“联创
转债”转股价格不变。 计算过程如下：

P0=13.72 元 / 股，A=4.09 元 / 股，k=-94,640/1,062,904,878=-0.00009
P1=（P0+A×k）/（1+k）=13.72 元 / 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联创转债”转股期为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目前“联创转债”已进入转股

期。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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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创电

子”）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 回购注销 7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464 万股；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 387,259.53 元；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062,904,878 股变更为 1,062,810,238 股(截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
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注销及回购注销 2019 年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符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2019 年 4 月 8 日通过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公司公告宣传栏进行
公示，并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披露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
激励对象权益总计 527.00 万份， 激励对象共计 181 人， 其中拟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244.00
万份，行权价格为 12.62 元 / 股；拟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283.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7.00 元
/ 股。

2、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联创电子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3、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授予日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
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4、公司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有关规则， 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并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共 137 人，实际授予数量 236 万股，授予价格 12.62 元 / 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对象共 133 人，实际授予数量 283 万股，授予价格 7 元 / 股。

5、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修订后的激励计划的内容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对《公
司 2019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修订不会导致提前行权、解
除限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
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7、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
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
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经过本次调整后，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2.62 元 / 份
调整为 7.44 元 / 份。

8、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
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已注销 6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8.9 万
份， 回购注销 4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168 万股。

9、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与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
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注
销公司回购账户中计划用于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中但未授予股份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经过本次调整后，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7.44 元 / 份调
整为 7.42 元 / 份。 公司将注销 9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 / 放弃认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8.6 万份， 回购注销 7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464 万股。

10、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
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注销公司回购账户中计划用于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中但未授予股份的议案》，批
准公司注销 9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或放弃认购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8.6 万份，回购注销 7 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464 万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种类、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数量
《本激励计划》第八章规定了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激励对象合同到期

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由公司进行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 7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
对象条件， 公司回购注销上述 7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464
万股。

2、本次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A 股）
3、本次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和《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方案》实施后，回购价格调整根据《激励计划》，公司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由 7 元 / 股调整为 4.11 元 /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63,148,891 股减去公司回购专户
1,304,500 股后 1,061,844,39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57701 元
（含税），已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实施完毕。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
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 =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 0.015750 元 / 股
=16,745,392.23 元÷1,063,148,891 股。 根据股权激励相关内容：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
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即：《2020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P=4.11-0.015750=4.09 元 / 股（四舍五入后）
4、本次回购价款及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支付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 387,259.53 元， 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1]000570 号

《验资报告》，审验了联创电子截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 认为：联
创电子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2,885,608.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062,885,608.00 元。 根据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的《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规定，联创电子申请减少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94,64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062,790,968.00 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止，联创电子已减少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94,640.00 元。 上述《验资报告》中的注册资本及
股本不含可转换债券转股数量。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
通股 /非流通股 16,975,172.00 1.60 -94,640 16,880,532.00 1.59

高管锁定股 1,633,032.00 0.15 0 1,633,032.00 0.15
股权激励限售股 15,342,140.00 1.44 -94,640 15,247,500.00 1.43
二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045,929,706.00 98.40 0 1,045,929,706.00 98.41

三、总股本 1,062,904,878.00 100.00 -94,640 1,062,810,238.00 100.00
注：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联创转债”现处于转股期 ,变动后股份数量截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最终数据以回购注销完成后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
表为准，上述股本变动情况表各明细加总与合计数如存在差异属四舍五入所致。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激励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由于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极低，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
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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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7,199,655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7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七彩化学 股票代码 3007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兴春 孙亮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腾鳌镇经济开发区一
号路八号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腾鳌镇经济开发区一
号路八号

电话 0412-8386166 0412-8386166
电子信箱 zhengquan@hifichem.com zhengquan@hifichem.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10,266,049.86 425,379,043.02 4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12,997,313.83 91,701,335.01 2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82,541,392.66 85,479,056.59 -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62,824,692.81 37,244,990.54 68.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56 0.4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56 0.48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8% 7.90% 0.28%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2,416,177,127.94 1,932,006,921.00 2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752,344,623.55 1,227,864,246.16 42.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 末普通 股
股东总数 14,7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惠丰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9% 51,647,400 51,647,400 质押 24,330,420

徐惠祥 境内自然人 15.34% 37,033,200 37,033,200 质押 21,000,000
臧婕 境内自然人 7.27% 17,544,240 17,544,240 质押 13,000,000
黄伟汕 境内自然人 5.83% 14,076,000 8,982,000 质押 10,782,000

王烁凯 境内自然人 3.73% 9,000,000 0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9% 6,013,280 0

淮安银海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4% 5,400,000 2,682,0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8% 4,772,600 0

蔡一一 境内自然人 1.94% 4,684,400 0

蔡广志 境内自然人 1.68% 4,046,3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惠祥 、徐恕 、臧婕分别持有惠丰投资 72.50%、19.25%、8.25%的股份 ，
三人间接支配公司 21.39%的股份，臧婕直接持有公司 7.27%股份 ，徐惠
祥直接持有公司 15.34%股份 ，徐惠祥与臧婕为夫妻关系 ，徐恕与徐惠
祥为父子关系 ，三人合计支配公司 44.00%的股权 ，徐惠祥 、臧婕于 2018
年 5 月签署了 《一致行动协议》。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围绕高性能有机颜料及材料单体业务为主线，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构筑和提升

了核心技术壁垒； 在下游客户使用高性能有机颜料替代含铅颜料的市场需求持续向好以及国
外疫情蔓延，海外竞争对手产能受限的背景下，公司根据下游客户应用市场需求状况，不断优
化产品结构及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市场份额得以显著提升，凸显了公司细分领域竞争实力；此
外，收购上虞新利 29%股权后，公司持有上虞新利 80%股权，成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进一步
稳固公司苯并咪唑酮系列有机颜料产品细分领域的国际领先优势地位。

2.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935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向 2�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9,377,600� 股， 每股发行
价格为 12.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592,531,2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84,918,187.78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到账，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确认，并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容诚验字 [2021]�
110Z0004� 号”《验资报告》。

3.2021 年 5 月 24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100,000,000 元，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为
不超过人民币 30 元 / 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截止 2021 年 7 月 2 日公
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4,201,94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最高成交价为 25.88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22.32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99,981,759.51
元（含交易费用）。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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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自愿披露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梳理和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涉及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二、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序
号 原告/ 申请人 被 告 原 告/ 被 申

请人
管 辖 法 院/ 仲 裁
委员会 案由 涉及金额 （万

元 ） 进展情况

1 石河子 天富南 热
电有限公司

华西能 源工业 股
份有限公司

新疆建 设兵团 第
八师中院

锅 炉 供 货 合
同纠纷 2,407.76 一审中

2
自贡市 第一建 筑
工程公司 宁夏分
公司

华西能 源工业 股
份有限公司

石嘴山 市人民 法
院

工 程 施 工 合
同纠纷 4,037.30

已达成和解 ， 公司向
对 方 支 付 款 项
4,037.3 万元

3 印度 TRN 公司 华西能 源工业 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中院 供 货 合 同 保

函纠纷 12,000.00 尚未开庭

4 中国机 械工业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西能 源工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自贡市 中级人 民
法院

建 设 工 程 合
同纠纷 8,582.81 一审中

5 中南电 力设计 院
有限公司

华西能 源工业 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仲裁委员会 供 货 合 同 纠

纷 5,142.00 裁 决 公 司 返 还 款 项
3,187.11 万元。

以上诉讼、仲裁事项均为过去 12 个月之前发生、截至 2020 年报尚未结案或已经结案的金
额较大、公司自愿披露的诉讼和仲裁事项。

三、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共计 96 项，累计金

额 19,004.6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66%。
其中，涉及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序
号 原告/申请人 被 告 原 告/ 被

申请人
管辖法院/ 仲
裁委员会 案由 涉 及 金 额

（万元 ） 进展情况

1 青 岛 东 方 铁 塔 股
份有限公司

华西能源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
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837.74 调解结案 ， 公司支付

1,837.74 万元。

2 浙 江 深 度 能 源 技
术有限公司

华西能源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自贡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367.87 判 决 公 司 支 付

1,206.08 万元 。

3
自 贡 市 路 通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华西能源工程有
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
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550.00 一审中

4 自 贡 东 方 彩 钢 结
构有限公司

华西能源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
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239.92 一审中

以上诉讼、仲裁事项主要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由于拖欠货款或产品
质量瑕疵、延期交付等原因发生的买卖合同、供货合同、工程承揽合同纠纷。 其中，部分已经结
案并执行，部分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事项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及后续期间利润等指

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诉讼、仲裁事项的后续进展，并根据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3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1-042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西能源 股票代码 0026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琳 李大江

办公地址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66
号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66
号

电话 0813-4736870 0813-4736870
电子信箱 xl0757@163.com hxny@cwpc.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8,566,273.20 1,165,547,792.52 -4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58,044,185.62 13,176,708.63 -1,29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59,913,622.28 9,178,945.09 -1,84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9,235,028.21 223,784,327.62 -82.4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338 0.0112 -1,294.6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338 0.0112 -1,29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8% 0.39% -6.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2,332,476,213.79 12,419,837,727.04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344,034,323.35 2,481,358,760.81 -5.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1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3.05% 272,211,184 204,158,388 质押 216,200,00
0

蒋忠平 境内自然人 1.88% 22,250,735 0 -

陕西省 国际信 托股 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持盈 27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6% 13,750,780 0

沈杏女 境内自然人 0.95% 11,250,959 0

丁煜康 境内自然人 0.76% 9,000,000 0

曾训楷 境内自然人 0.55% 6,439,220 0

周民 境内自然人 0.46% 5,442,300 0

吴明亮 境内自然人 0.35% 4,100,000 0

北京海 通福瑞 得投 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4,100,000 0

毛继红 境内自然人 0.33% 3,941,280 2,955,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 持盈 2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持有股份为黎仁超先生原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的股份；毛继红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 。 除此之外 ，未知
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 券 余 额 （万
元 ） 利率

华西能源工业 股份 有
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 司债券 （第一
期）

16 华源 01 114010 2016 年 10 月 24
日

2021 年 10 月 24
日 40,000 7.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9.50% 78.53% 0.9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17 1.58 -110.7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110.20 17,444.62 -112.10%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装备制造、工程总包、投资营运三大业务板块。
2.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高效节能锅炉、洁净燃煤锅炉、环保锅炉、新能源综合利用锅

炉及其配套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以及基于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综合利用电源建
设等领域提供设计、采购、供货、施工、安装调试、竣工验收等部分或全过程的工程总承包服务。

（1）装备制造：专业从事高效节能锅炉、洁净燃煤电站锅炉、碱回收锅炉、垃圾焚烧发电锅
炉、生物质发电锅炉、高炉尾气发电锅炉、煤气锅炉、油泥沙锅炉，以及其他工业锅炉、余热锅

炉、特种锅炉、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2）工程总包：电厂 EPC 工程总包、电站 BTG 工程总包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等。
（3）投资运营：长期股权投资、BOT 项目、PPP 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电厂投资建设运营。
3.公司产品广泛运用于钢铁、冶金、化工、造纸、制糖、石油、建材等行业自备电厂和余热余

能利用，以及热电联产、电厂改造、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污泥处理、农林废弃物处理等节能环保、
循环经济、新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

公司致力于提供多元化的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努力开发并持续提供更高效节能、更洁净环
保的能源动力设备、能源转换技术及系统集成方案等服务，实现“水更清、天更蓝、人们生活更
美好”的企业愿景。

（二）公司经营模式
电站锅炉及特种锅炉产品为非标、定制化的产品，具有单位价值高、生产周期长、质量控制

严、品质要求高等特点，需要根据客户需求、技术要求和项目所处环境、燃料类型等具体情况进
行单独设计与生产，产品等级、尺寸、性能、技术参数等差异较大，因此，锅炉行业内企业通常采
用“以销定产”按订单签订情况组织生产采购的经营模式。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行业发展因素
电站锅炉成套装备制造及电厂工程总承包行业具有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员密集型

等特征，行业准入门槛高。 我国是世界电站装备制造和出口大国，是为数不多的具备生产大容
量、高参数、超临界、超超临界电站锅炉能力的国家之一。电站锅炉市场需求与下游发电企业机
组投资建设情况密切相关，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环保、固定资产投资等宏观环境因
素相关性较大。随着行业内主要企业产能的扩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行业竞争加剧。因此，宏观
经济、市场需求、行业发展对锅炉企业经营绩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2.公司自身发展因素
公司是我国大型电站锅炉、大型电站辅机、特种锅炉研发制造商和出口基地之一。 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具备自主研发设计、并可批量生产制造超临界成套锅炉的能力，为国内少
数几家拥有超临界高新锅炉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之一。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公司先后已有多系列不同型号、不同等级的锅炉产品投运于全国各
地及海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运行可靠、性能稳定，并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公司产品在市
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为公司赢得了良好声誉和客户的信任，对公司市场发展和提升经
营业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的严峻市场环境，公司经营管

理层和全体干部员工按照 2021 年度经营目标的要求，团结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外抓市场、内
抓管理，努力提升工作效率，保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和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28,566,273.20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46.07%； 营业利润
-188,639,566.47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131.07%；利润总额 -189,136,035.18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100.4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044,185.62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299.42%。 报告期
内，公司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总承包项目占比减少，锅炉及配套产品占比增加，整体毛利率
下降。

报告期内，受疫情和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新签订单明显减少、新开工
项目同比减少；在建项目执行进度放缓，部分项目暂停；完工交付产品同比下降，对 2021 年半
年度的生产经营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 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未能得到改善；受资金限制，鹰潭
泓腾铜加工项目终止，新型炼镁材料等新业务项目实施进展缓慢，原材料采购和产品交付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 多项不利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等经营指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并产生较大金额的亏损。

1-6 月，公司共签订各类订单合同累计金额 3.69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3.43%。报告期内，
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传统火力发电项目市场需求下降，光热、风电、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继续提高；行业内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剧烈。公司新签锅炉装备、工程总包订单同比
均出现明显幅度的下降。

报告期内，昭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网发电，并完成整套机组 72+24 小时试运行。 由公司
研发设计的印尼国华穆印煤电项目发电工程（国家能源集团印尼南苏电厂）2×150MW 的煤粉
锅炉连续安全运行 1438 天，成为连续运行天数最长的煤电机组。 公司垃圾焚烧 CFB 锅炉荣获

“四川最具影响力诚信产品”称号。
（五）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28,566,273.20 1,165,547,792.52 -46.07%
受疫情 和资金 限制 等不利 因
素影响 ，完工交付产品同比下
降。

营业成本 579,037,505.00 979,083,593.62 -40.86% 生产完工产品同比下降 ，营业
成本相应减少。

销售费用 7,610,092.89 12,451,935.65 -38.88% 受疫情 影响与 市场 拓展相 关
的差旅费 、招待费同比减少。

管理费用 80,525,801.44 72,097,224.08 11.69%

财务费用 121,354,084.49 111,878,915.01 8.47%

所得税费用 -30,079,705.36 7,035,455.63 -527.54% 报告期内 ，利润总额减少且为
较大金额的负数 。

研发投入 35,928,928.51 37,733,981.59 -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235,028.21 223,784,327.62 -82.47% 报告期内 ，销售 商品 、提供劳

务收到现金大幅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1,841,252.39 -747,875,546.46 83.71%

报告期内 ， 收到股权转让款 ；
同时 ，购建固 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 其他长 期资产 支付 的现
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367,600.47 479,431,906.36 -88.6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 ；同
时 ，分配股利 、利润 或偿付 利
息支付的现金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8,334,779.77 -44,630,871.30 36.51%

信用减值损失 -40,434,247.94 51,823,282.27 -178.02% 报告期 内加速 回收 应收账 款
款项回笼 。

营业外收入 552,648.03 2,026,922.88 -72.73% 其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7,179,979.35 23,149,800.00 103.80% 报告期内收到股权转让款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59,721,231.74 777,719,041.44 -79.46% 本报告 期 PPP 项目 工程 建设
进度放缓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718,400,000.00 2,471,400,000.00 -30.47% 本报告期新增借款减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6,948,449.08 13,978,093.64 378.95% 本报告期内偿还借款利息 。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出通知（财会〔2018〕35 号），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 公司对原
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黎仁超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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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公司科研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电话、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参加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依照法定程

序，编制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关于 2021 年半年
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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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公司科研大楼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
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实际参加监事 5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宇通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表决票 5 票，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